
余杭区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（第三批）整改公示

 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督察整改销号规定，现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信访件（信访件编号X3ZJ202405240059等3件）整改完成情况，在余杭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2024年10月31日至2024年11月6日（7日）。公示期间意见受理电话：0571-89518553。

附件：余杭区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

      改公示表（第三批）

余杭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协调小组

2024年10月31日            
余杭区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改公示表（第三批）
	序号
	信访编号
	信访事项
	调查核实情况
	整改完成情况

	1
	X3ZJ202405240059
	杭州市西湖区桃花源东山村17号存在大面积毁山毁林，占用公用山地行为，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未果，来信要求查处并恢复红线外公用山地的原貌，划清公用山地和17号业主自有花园的界限并设置界限区分标志。
	1.经核查，该业主在该户西北侧存在非法占用小区内公共用地行为，其中涉及违章搭建。该区域在已确权登记的用地红线范围内，地类为建设用地，因此不存在占用山地和毁山毁林问题。2.经查历年信访记录，共有接到相关问题信访件6件，均核实并答复。对于投诉人的诉求，将按实际情况进行解决。
	（一）立整立改。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牵头，下发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，责令桃花源东山村17号业主自行拆除违建，退还土地并恢复原状，于6月25日前完成。5月30日，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已同步立案，案件编号：杭余余杭立字【2024】第000078号。桃花源东山村17号业主已自行拆除公共用地上所有违章搭建、恢复原状、并退还土地。（二）约谈提醒。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于5月25日对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，要求加大小区日常巡查力度，及时发现并制止侵占小区内公共用地等违规行为。

	2
	X3ZJ202406090056
	杭州市余杭区桃花源东山村17号存在大面积毁山毁林占用公用山地私自搭建违章建筑情况。
	经核实，桃花源东山村17号业主在该户西北侧非法占用小区内公共用地约955平方米，其中违章搭建面积约422平方米。该区域在已确权登记的用地红线范围内，地类为建设用地，因此不存在占用山地和毁山毁林问题。
	（一）立整立改。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已于2024年5月25日下发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，责令桃花源东山村17号业主自行拆除违章搭建面积约422平方米并恢复原状，约533平的非法占用公共土地退还土地，于6月25日前完成。因该户主涉嫌违反《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二十九条，5月30日，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已同步立案，案件编号：杭余余杭立字【2024】第000078号。桃花源东山村17号业主已自行拆除公共用地上所有违章搭建、恢复原状、并退还土地。（二）约谈提醒。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已于5月25日对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，要求加大小区日常巡查力度，及时发现并制止侵占小区内公共用地等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加快处置。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牵头，加强与区级部门沟通协调，加快案件办理。同时，积极做好附近小区居民的沟通解释工作，争取理解和支持。

	3
	X3ZJ202406030037
	杭州市余杭市径山镇淡竹元民宿露营地、双溪星空荒野露营、台山露营地、竹径山岚营地、双溪沐野竹溪camp营地、杭州陆羽房车露营营地、小古城camp苕溪营地、在山野快乐营、在山野径山营地路野空间、杭州茗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、小古城卡丁车基地、路隐那森中苕溪营地、伯瑞马术中心、沐心谷森林营地、seeingcamp溪野营地等露营基地大肆砍伐竹林，违规占用林地，部分营地更是占用河滩地经营，影响水质。
	1. 经现场踏勘，15家露营基地中有10家曾砍伐竹子，但当时均为非林地，不构成违规占林。根据最新土地利用现状，淡竹元民宿露营营地、台山露营地、双溪沐野竹溪camp营地、杭州陆羽房车露营营地（含竹径山岚营地）、路隐那森中苕溪营地、伯瑞马术中心7个露营基地部分区块已调整为林地。小古城卡丁车基地前期曾违规占用林地，已接受行政处罚并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。seeing camp溪野营地存在砍伐竹林和违规占林行为，已受到行政处罚。

2. 经核查，6个露营基地存在就近利用河滩地经营的行为，但根据相关规定，未发现违反禁止性行为，未影响堤防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。相关规定鼓励开发此类旅游项目。2024年6月4日，水质检测显示，苕溪沿线涉露营区域的上、下游水质均达标。
	1.前期杭州市余杭区综合执法局已于2022年9月28日对小古城卡丁车营地违规占用林地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（杭余综执罚决字〔2022〕第01-0026号）；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人民政府已于2024年4月22日对seeing camp溪野营地砍伐竹林和违规占林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（杭余径山罚决字〔2024〕第000018号）。

2.余杭区径山镇人民政府要求淡竹元民宿露营营地、台山露营地、双溪沐野竹溪camp营地、杭州陆羽房车露营营地（含竹径山岚营地）、路隐那森中苕溪营地、伯瑞马术中心7个露营基地于2024年9月7日前完成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复绿。目前7个露营基地已完成整改，均已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复绿。

3.已完成径山镇中苕溪、北苕溪涉水等露营项目的专项防汛安全应急预案编制并发文。




